


合肥财经职业学院总值班工作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健全学校值班工作机制，完善值班工作体系，

确保信息畅通，提升综合协调和应急反应能力，维护学校安

全稳定，依照中共安徽省委教育工委、安徽省教育厅印发的

《全省教育系统值班工作规范》（试行），结合我校实际情

形，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设立总值班室，地点设在校北门一楼为民

警务站，值班电话 0551-63700033。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值班，包括教学周（工作日非工作

时间、双休日）值班及节假日（寒暑假、法定假日）值班。

第四条 办公室是总值班工作的管理部门。

第五条 总值班室实行校领导带班，带班领导在岗带班

是指，除在学校检查值班工作、赴应急处突发现场指挥外，

应在学校履行带班职责。节假日值班夜间可在确保联络畅通

的情况下居家带班，不得离开合肥市，工作需要第一时间返

岗。中层值班干部和值班员要 24 小时坚守岗位。重大会议、

活动期间和重要时间节点以及重特大突发事件应对期间，校

领导要在单位带班。

第六条 实行 24 小时在岗值班制度。

第二章 运行机制

第七条 办公室负责编制总值班室值班表，统计、收集、



公布值班情况及日常监管工作。

第八条 教学周值班时间为 17:30－次日 8:00。节假日

值班时间为 8:00－次日 8:00。

第九条 教学周值班

（一）教学周值班成员由校领导 1人、中层干部 1人（原

则上以学工系统为主）、辅导员 4 人、安全管理处 1 人、总

务处 1 人组成。

（二）校领导值班人员由办公室安排，中层干部、辅导

员值班人员由学生工作处安排，安全管理处值班人员由安全

管理处安排，总务处值班人员由总务处安排，并将值班表上

报办公室。

第十条 节假日值班

（一）法定节假日值班成员由校领导 1 人，中层干部 2

人（学工系统、非学工系统各 1 人），辅导员 2 人，办公室

1 人，安全管理处 2 人（干部、员工各 1 人），总务处 1 人

组成。

（二）寒暑假值班成员由校领导 1人、中层干部 1人（原

则上以非学工系统为主）、办公室 1 人、安全管理处 1 人、

总务处 1 人组成。

（三）校领导、非学工系统中层干部、办公室值班人员

由办公室安排，学工系统中层干部、辅导员值班人员由学生

工作处安排，安全管理处值班人员由安全管理处安排，总务

处值班人员由总务处安排，并将值班表上报办公室。

第十一条 参加总值班人员除校领导外，依照有关规定



计发值班津贴，各排班部门将值班考勤表等交人事处统一核

发。

第十二条 原则上在校无住宿的值班人员，可由办公室

统一安排住宿。

第三章 值班职责

第十三条 总值班室主要任务是做好日常值守工作与负

责处理突发事件。

第十四条 校领导或中层干部要组织当天值班人员，集

中布置值班内容，并于完成任务后进行总结，建立台账。

第十五条 值班人员主要负责来访、来电处理，突发事

件处置，校内巡查以及完成学校交办的其他任务。

（一） 来访、来电处理。热情接待来访人员，并做好需

求登记，积极对接相关部门；对收到的重要、紧急电话要进

行详细记录，迅速调度、并做好信息上报工作；接到省领导、

委厅领导指示批示后，要立即向带班领导报告，做好批示转

达、督促落实、跟踪反馈等工作，并按照要求报送落实、反

馈信息。反馈内容应紧扣重点、准备完整，对持续时间长、

处置难度较大的突发事件，要动态跟踪报告情况，回应领导

关切。

（二） 突发事件处置。要强化首报意识，坚持快报动态、

准报事实、慎报原因、预报处置。在接到突发事件信息报告

后，应当认真核实所报信息的性质、起因、人员伤亡、影响

范围和处置情况等要素，第一时间处置突发事件。如遇紧急



重大、重特大突发事件信息，值班人员要向带班校领导和学

校校长、党委书记报告，必要时向学校理事长报告。涉密信

息报送按照有关保密规定执行。

（三） 校内巡查。值班人员每天开展不少于 2 次校内巡

查，及时发现隐患并妥善处置，做好巡查记录。

（四） 完成学校交办的其他任务，并及时反馈办理情况。

第十六条 值班人员要明确工作内容，熟悉各类应急突

发事件处理流程等，加强相关业务培训。

第十七条 值班人员须认真填写《合肥财经职业学院值

班记录表》，详细记录值班主要工作、突发事件的处置过程

和有关领导批（指）示情况，将有关材料存档备查。

第十八条 实行交接班制度和突发事件首办负责制。

（一） 值班人员当班的事务（不包括突发事件）原则上

应当处理完毕，未处理完毕的事务应当记录清楚，做好交接

班工作，保证值班工作正常运转。

（二） 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实行首问责任制，原则上不交

接，直到事件处理完毕。

第四章 值班纪律

第十九条 严格保守党、国家和学校等有关秘密，不得

随意公开和扩散相关信息。

第二十条 按规定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原则上应

确保 24 小时在校。

第二十一条 严格遵守值班时间，按时交接班，不得迟



到早退，不得在无人接替的情况下交班，不得出现空班。

第二十二条 保持24小时通讯工具畅通，如遇紧急情况，

必须在 5 分钟之内赶到现场。

第二十三条 所有值班人员在值班期间禁止饮酒。

第二十四条 教职工原则上应服从值班安排，确因特殊

情况无法参加某时段值班的，须本人申请、部门负责人核实

后，报分管校领导批准，可以在该时段不予安排值班。

第二十五条 值班安排经主管领导签发后，不得擅自变

更，不得随意请人代班。当值人员因故确需调整值班时间，

需由其本人与其他值班人员协商调换，并报值班校领导批准

后，由办公室进行变更。

第二十六条 无故脱岗，未造成不良后果的，不计发值

班补贴，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第二十七条 无故脱岗，造成后果的，视其情节轻重，

依照第二十七条规定处罚外，在全校进行通报批评，并在当

月绩效考核予以处罚体现。

第二十八条 无故脱岗，造成严重损失的，依照第二十

八条规定处罚外，按程序建议问责追责。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因上级要求或特殊情况，需加强学校值班

工作时，办公室可根据具体情况对值班人员及要求进行调整，

并告知到相关人员。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办公室负责解



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发布后，原值班相关规定与本办法

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合肥财经职业学院值班记录表



附件

合肥财经职业学院值班记录表

值班日期 时间

带班校领导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记录：（主要填写值班主要工作、突发事件及处置过程）

值班人员签字：

接班校领导签字：


